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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︰2018 年 1 月 9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HHD-T-S-01/18 

 

童軍專章考驗日 2018 

本區將於 2018 年 2 月舉辦上述考驗日，請各童軍踴躍參加，詳情如下：       

 

日期 內容 時間 地點 

2018 年 2 月 3 日(星期六) 簡介會 18:00 – 22:00 區會總部 

2018 年 2 月 11 日(星期日)  專章考驗日 
09:00 – 17:00 

（按時段進行） 
白沙灣童軍水上活動中心 

 

負 責 人 ： 紅磡區童軍區長王灝鳴先生 

考驗內容： 1.語言(英語/普通話)  2.機械(A 項：汽車)  3.觀察  4.手藝(釘書/皮工)  5.烹飪(中式) 

形     式： 考驗日當天即場進行專科徽章考驗，考驗內容及形式按 童軍訓練綱要(2015 年版)。 

名     額： 30 人（額滿即止）。 

參加資格： 凡於 2018 年 2 月 11 日當天，未滿 16 歲之本區已宣誓童軍支部成員。 

費     用： 每位收費$20（包括行政支出、營費、專章證書及茶點）。 

其他費用概由參加者自行負擔，包括烹飪(中式)的食材、手藝(皮工) 的皮革材料(約

$20)及報考項目中需要的所有材料。 

參加辦法： 1. 請填妥下列回條，連同劃線支票（抬頭：香港童軍紅磡區會）及家長同意書; 

2. 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至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總部; 

3. 報名費支票 (每團一票，請於支票背後填上旅別)。確認報名後，費用恕不退回。 

截止日期： 2018 年 1 月 30 日(星期二) (以郵戳為準) 

服  飾： 整齊童軍制服或活動負責人指定服飾 

備    註： 1. 取錄與否，均於活動前三日以電話通知旅團負責人 

2. 參加者必須全期出席簡介會及考驗日 

聯絡查詢： 請於區會辦公時間聯絡職員黃小姐（2712 3841）或 

活動負責人王灝鳴先生：電郵 sinobrit@yahoo.com  / 楊揚榕先生：6199 7891 

 

助理區總監（童軍） 

鍾耀強 

（王灝鳴代行） 

 

 



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

童軍專章考驗日 2018 —報名表  

姓名（中文） 出生日期 性別 團員編號 
職位 

(SPL/PL/APL/M)# 
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*此表格如不敷應用，可自行影印。    #SPL-團隊長、PL-隊長、APL-副隊長、M-隊員 

旅團︰______ 第__________旅 負責領袖姓名︰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︰_______________ 

報名人數︰_____ x $10 = $ __________ 負責領袖電郵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負責領袖簽署︰______________ 旅/團印︰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紅磡區會專用  收表日期︰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︰_______________ 銀行︰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︰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
 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紅 磡 區  

   

 

 

家長 / 監護人同意書 

（一） 活動資料： 

童軍專章考驗日 2018

2018 年 2 月 3 日(星期六) 及 2018 年 2 月 11 日(星期日)

紅磡區會總部 及 白沙灣童軍水上活動中心

童軍專章考驗-包括語言(英語/普通話)、機械(A項：汽車)、觀察、手藝(釘書/

皮工)及烹飪(中式) 

 

（二） 童軍及家長資料： 

童軍姓名：         所屬地域/區/旅別：     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       與參加童軍之關係：      

緊急聯絡人電話：(1)        (2)         

 

（三） 聲明： 

本 人 同 意 敝 *兒 子 /女 兒 /受 監 護 人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， 並 確 定 其 健 康 情 況 適

宜 參 加 各 項 體 能 及 戶 外 活 動 。  

如 有 特 別 健 康 情 況 （ 例 如 敏 感 、 長 期 服 藥 、 哮 喘 等 ）， 請 註 明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*家 長 /監 護 人 簽 署 ：          日 期 ：        

備註︰  

1.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區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

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  

2.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 

3. 本同意書適用於 18 歲或以下之支部成員申報本區訓練班或活動之用。 


